申     請      書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主  旨：本公司（廠）為申請菸酒製造業□ 設立許可，詳如附表，並檢附相關
  □ 許可執照
     □ 工廠變更
     文件，謹請貴局惠予出具環保證明文件，以憑辦理。
     申請單位：                                     　　       （蓋章）
     廠    址：                                               
     負 責 人：                                      　　      （蓋章）
     通訊地址：                                                  
     連 絡 人：                  聯絡電話：          　　      （請務必填寫）
      申請產品種類：□啤酒類　　　□葡萄酒　　　□其他水果酒　　　□穀類釀造酒類　　　              □其他釀造酒　□白蘭地　　　□威士忌　　　　　□白酒　　　　　　
                    □其他蒸餾酒　□再製酒類　　□米酒類　　　　　□料理酒類　　　　
                    □食用酒精　　□非食用酒精　□其他酒類：　　　　　　　　　　
     文件領取方式：□郵寄至廠址  □郵寄至通訊地址
□親領(請由負責人或聯絡人親領，若員工領取請出示員工證明，若委託代理人(須附委託書))
檢附文件：
1. 工廠登記(變更登記)申請書，請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https://www.cto.moea.gov.tw/ >表單下載專區下載；若位於宜蘭科學園區，請至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網站 
https://www.sipa.gov.tw/index.jsp >廠商服務>工商服務>表單下載下載。
2. 本局申請書及工廠登記(變更登記)申請書各三份。
3. 其他相關文件：最近3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影本)、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注意事項：1.經濟部工廠登記(變更登記)申請書請務必檢附。
2.附表一、附表二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另加紙張書寫（須蓋章）。
  附表一（基本資料）
	廠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分區
	            
	用地類別
	       　　  

	廠地所在地屬山坡地： □是   □否

	申請變更原因(新登記者免填）：
 

	生產流程（請以文字或流程圖說明）：


   蓋章（公司）                   蓋章（負責人）
   附表二（各項污染說明）
	固定污染源

	說明事項：
1.請說明依法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種類及申報量(發電設施或鍋爐等燃燒設備、使用揮發性有機物及堆置逸散性粒狀物等製程之一)。
2.是否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定義之固定污染源，若有請列出全廠固定污染源未經控制前之各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單位：公噸/年)

3.請說明是否為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公告連結：https://reurl.cc/3Dnn7M)
4.請說明全廠各原(物)料、燃料及產品之種類名稱、年使用量及年產量，並提供各污染源設備之設計規格、照片及圖說(無則免附)。
5.其他有關污染源設備、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及排放管道之說明。(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水污染
	說明事項：
1.每日製程之最大用水量、廢水產生量及廢污水排放量（若無用水及排放廢污水亦請述明）。

2.廢污水處理設施之最大設計量（若無亦請述明）。

3.若有增加或改變生產方式、服務規模者，請提供廢污水處理設施之最大設計量及變更前、變更後之廢水產生量。

4.其他有關水污染之說明（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廢棄物

	說明事項：
1.請提供事業廢棄物每日（或每年）產量及種類。並提供事業廢棄物儲存、清除、處理方法。
2.其他有關廢棄物之說明（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其他

	


 蓋章（公司）                  蓋章（負責人）
附件（新設廠免附）                                    申請工廠變更 
 變更項目對照表
	變更項目
	變  更  前(全填)
	變  更  後(只需填寫有變更)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廠地面積
	
	

	廠房面積
	
	

	產　　能
	
	

	原料名稱及量
	
	

	產品名稱及量
	
	

	每日製程
最大用水量
	
	

	每日製程
最大廢水產生量
	
	

	每日製程
最大廢水排放量
	
	

	廢棄物種類及量
	
	

	其　　他
	
	


   蓋章（公司）　　　　　　　　　　　蓋章（負責人）
	廠
	
	名
	
	設廠地
點
	廠 址
	

	核准設立案號
或原登記字號
	
	
	地 號
	

	（ 上列資料請業者自行填寫三份， 下列審查資料由本局審查， 請勿填寫）

	申請「設立許可」或「工廠變更」應配合審查項目

	類別
	審
	
	查
	  項
	  目
	審查結果
	 備
	
	註
	審查者
簽
章

	環境影響評估
	甲、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是否檢附相關環評書件。

乙、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 甲
□有
□無
□乙
	 □請依規定提報環境影響評估之申請。
 □其他。  
	□符合
□不符合

	飲用水
	甲、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取水口一定距離範圍內之工廠。
乙、非屬前項之工廠，本案無意見。
	 □甲
 □乙
	 □本案基地位置座落於
村里
路街
弄
號
	鄉鎮市巷
	
	

	申請「許可執照」或「工廠變更」應配合審查項目

	水污染防治
	 甲、屬環境部指定公告之事業分類、定義之事業：
屬環境部指定公告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不屬環境部指定公告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乙、非屬環境部指定公告之事業分類、定
義之事業。
	 □ 甲

 □
 □未送審
 □已送審
 □
 □乙
	 □請於 年 月 日前補充下列資料或說明：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一式  份。
	 □符合
 □不符合

	廢棄物清理
	甲、屬環境部指定公告之事業機構，有無檢附○○縣（市）政府核准提報必要資料之函件。
乙、非屬環境部前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機構。
	 □ 甲

□有
□無
 □乙
	 □請補提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核准文件。
 □請提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一式六份。
	 □符合
 □不符合

	空氣污染防制
	甲、屬環境部指定公告固定污染源之公私場所，有無檢附○○縣（市）政府核發之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乙、非屬環境部指定公告固定污染源之公私場所。
	 □甲
□有
□無
 □乙
	□屬於第    批公告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許可之固定污染源。

□請於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始能進行污染源設備安裝或廠房建造。

□非屬公告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許可之固定污染源，請檢附切結書二份。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本申請案於取得工廠登記或完成變更登記後，開工生產前，應檢具廢水排放或貯留許可及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並於取得前述許可證後始得排放、貯留及操作。
   □屬環境部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應先經本局核准後，始得營運。
□非屬環境部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
□屬環境部指定公告應上網申報之事業廢棄物機構並正式營運後，應視取得證照後上網申報。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配合菸酒製造業申請
	
	
	   應審查符合環保規定項目表


註一：業者依菸酒管理法第 10 條規定向財政部申請菸酒製造業之設立，應檢附工廠所在地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符合環境相關法令規定之證明文件。但非屬環境保護法令列管者，應檢附非列管之證明文件。
註二：依菸酒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菸酒製造業「工廠所在地變更」者（係指增設、遷建或擴建者），應於變更之日起 30 日內向財政部申請換發許可執照。






設 立 許 可


許 可 執 照


工 廠 變 更








